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桃園市聖母聖心天主堂經濟委員會章程

第一章：本會依據

1. 依據天主教新竹教區中心 96.7.9 勉新忠字第 0960338 號函。

2.依據天主教法典五三七條、五三二條之規定。

第二章：本會宗旨

本堂之經費，在教友支持教會之原則下，本堂教友宜盡力幫助本堂之

一切收支。

第三章：本會組織、職掌與行政

1.本會由會計和出納或數位有財經專長之教友組成，委員均由堂區主

任任命之。

2.會計和出納分別管理堂區之收支，每月公佈及繳交堂區收支月報

表於教區公署財務室；管理堂區之財物，並列冊存檔，所有之工作

均應經堂區主任司鐸之確認。

3.會計和出納得應牧委會之邀請出席牧委會之例行月會，除提供上月

份財務報表外，並對牧委會提出之牧靈計畫經費支用提供諮詢意見。

4.會計每年應協同牧委會編列下一年度預算和製作上一年度決算表。

5.堂區每年應接受教區公署派遣之查核人員查帳，並依堂區收入百分

之十以上向教區付稅（法典 1260、1261 一項、二項，1262、1263、

1266）。

6.堂區之財務應以教區名義在當地正規之金融機構存放，不得以神父

或任何教友私人名義設立帳號，教區附屬機構亦同。

7. 由堂區主任司鐸召集本會與牧委會召開聯席會每年兩次，一次在三

月份，共同檢討堂區前一年之牧靈工作及審查決算；另一次在十月

份，共同規劃堂區次年之年度工作計畫及編列預算。。

8. 本會之行為與決議，如違犯天主教教義精神，或教會聖統制之倫理

時，堂區主任司鐸得予以解散，並向教區主教報備，且應在一週內

進行重新任命，其任期則為新任期（即三年）。惟若有爭議，得向教

區當局申訴，請求仲裁，仲裁後之結果雙方不得有異議。

第四章：本會章程之公佈實施



1. 本章程經訂定後，須報請教區主教批准（或核備？）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2. 本章程自 2007 年 10 月 31 日實施。


